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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新密政办〔2020〕1 号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密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调整和

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《新密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调整和规范管理工作方案》已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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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调整和

规范管理工作方案

根据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

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和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豫环文〔2019〕190 号）精神和郑州市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国

家、省、郑州市决策部署，坚持畜禽养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

总要求，结合我市生态建设规划、水源保护要求，科学调整优化

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，依法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，构建生

产与生态环境统筹协调发展模式，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保

障人民群众健康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。

二、调整原则及调整依据

（一）调整原则

依法保护生态环境，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协调发

展，切实维护群众生产生活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调整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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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

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

范。

三、禁养区范围

（一）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1．牛店镇李湾水库、超化镇老樟窝水库、岳村镇五星水库

一级保护区范围（全域），二级保护区范围（禁止建设排放污染

物的畜禽养殖场）；

2．战鼓山水厂、云蒙山水库保护区范围，全市集中式地下

水饮用水源保护区（包括市级、乡镇级及以下）；

（二）全市河道、水库管理范围内；

（三）风景名胜区；

（四）城市建成区、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

口集中区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规范禁养范围。各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根据全市

禁养区范围，规范本辖区禁养区范围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市生态环境、畜牧、发展改革、资源

规划、财政、水利等部门和各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根据各自职

责做好禁养区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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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，贯彻落实禁养区调整支持政策，拓宽宣传渠道，做好宣

传贯彻。

主办：市生态环境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民武装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新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2月 24日印发


